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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 
 

中证天通（2017）特证审字第 1000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

许可）【2017】第 59 号），该问询函针对目前公司正在推进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问询，针对问询会计师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核查并回复如下： 

一、根据《报告书》，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千洪电子其他应付款中有应付东

莞市国税局长安分局的滞纳金 535.43 万元，请补充披露滞纳金产生的具体原因以及

是否存在合规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补充披露相关的

会计处理以及合规性，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7、） 

回复： 

1、会计处理 

千洪公司 2017 年 9 月 27 日补缴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 19,493,897.34 元和由此产生

的滞纳金 5,354,336.32 元。参照《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答》（2010 年第

一期，总第四期）问题 1 的解答：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所得

税及其他税费的核算。对于上市公司按照税法规定需补缴以前年度税款的，如果属于

前期差错，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处理，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否则，应计入补缴税款当期的损益。

因补缴税款应支付的罚金和滞纳金，应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无

偿代上市公司缴纳或承担的税款，上市公司取得股东代缴或承担的税款、罚金、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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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应计入所有者权益。 且千洪电子缴纳的滞纳金是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

关系的支出，应计入营业外支出。千洪电子 2017 年 9 月 27 日 439 号凭证，将缴纳的

滞纳金计入营业外支出，会计分录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滞纳金      5,354,336.32 元 

贷：银行存款                5,354,336.32 元 

由于此次对外报送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日是 2017 年 7 月 31 日，此笔滞纳金支

出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的规定，我们认为税务机关的征收行为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义

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税务事项相关的预计负债，需增加确认一项新负债，属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分录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滞纳金          5,354,336.32 元 

贷：其他应付款-东莞税务局      5,354,336.32 元 

2、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了千洪电子相关纳税申报表、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银行单据及记账凭

证，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千洪电子将缴纳的滞纳金作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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